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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 
試題評析 

今年的題目相當特別，有下列三項特色：(一)題目過多、(二)申論內容部分過繁瑣、(三)比較題型偏複雜

（比較項目過多）。整體來說，今年試題看似容易，卻不太好發揮。尤其是第一題必須運用「行政學」之相關

理論，方能得高分。第二題是整合題，上課若不注意老師之整理筆記就可能會有遺漏。另外，解釋名詞竟考到

憲法相關內容，亦是相當特殊。 

總之，今年題目雖不是很困難，但較繁雜，考生必須把握時間，否則要拿高分較困難。 

 

一、論者有謂，政府公務人事管理制度必須追求「效率價值」、「政治回應價值」以及「社會公平

價值」。試依己見分別申論其意涵。（20分） 

答： 
一般而言，政府公務人事管理制度必須追求三大價值，玆分別申論如下： 

(一)「效率價值」方面： 
傳統的人事行政與管理學以經濟成本出發，認為在組織的管理與發展之中，組織成員是組織運作的成本，

如能以最經濟效率的方法減少成本即為最佳的目標。相對地，人力資源學說堅信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忠心與

承諾，是組織的最大資本來源，是以，如何針對多樣性員工以配合組織的策略，做最妥當的規劃、工作設

計、選拔、訓練、績效評估，並以此為考量基礎，做薪資給予、激勵、保障，進而改進組織等皆是人力資

源管理的研究議題。美國政府近來亦針對文官系統進行改革，引進私人企業有關成本效益觀念或企業管理

人才，以進行公務人力的改革。我國政府於「政府再造」過程中，亦不斷提倡此方面之革新亦屬之。 
(二)「政治回應價值」方面： 

政治體制之結構，往往決定人事行政之制度與運行。各國有關文官制度的規定，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由

於各國政治結構之不同、歷史傳統之殊異，文官制度之實際運作，亦有極大之差異。因之，研究人事行政

之學者，不僅需對各國之文官制度法規有所瞭解，更需對各國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背景所產生人事

制度之影響，詳加研究。同時，人事管理制度更應反應人民對政府之期望。因此，文官制度是否能反應人

民之需要亦是相當值得重視之主題。 
(三)「社會公平價值」方面： 

我國人事管理制度深受中國傳統考選制度之影響。本就以公平原則為主要重點。近年來公務人員之社會地

位日益降低，士氣低落，素質無法提昇之主要原因並非公平之價值受到影響，而是貪污情況日趨嚴重所

致，使人民對公務員沒有信心，因此「代表性官僚體制」之提出乃適得其時。此不僅可以使弱勢族群進入

政府機關，達成「社會衡平」之理想，又可使社會公平正義之價值顯現。因此，近來行政學中不斷提倡

「新公共行政」、「新公共服務」之理念，乃此價值之落實。 
 
二、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應受限制轉調之規範。試說明其規定內

容，並依己見評論之。（20分） 

答：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應考及格人員受限制轉調之規範，從該法大致有下列三種人員： 

(一)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三條之規定： 

「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高等考試按學歷分為一、二、三級。及格人

員於服務一年內，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惟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及照顧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之就業權益，得比照前項考試之等級舉行一、

二、三、四、五等之特種考試，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及格人員於服務六年內，不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

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二)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四條之規定： 

「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類科之技術人員，經公開競爭考試，取才仍有困難者，得另訂考試辦法辦理之。 

前項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類科標準，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第一項考試錄取人員，僅取得申請考試機關有關職務任用資格，不得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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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自中華民國八十八年起，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其及格人員以分發國防部、行政院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任用為限，及格人員於服務六年內，不

得轉調原分發任用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任職；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及格，及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者，僅得轉任。 

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國防部、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其所屬機

關（構）、中央及直轄市政府役政、軍訓單位。」 

(四)由上可知，以上所含括之三大類人員，在考試及格分發任用後，於某段特定時間內，限制轉調其他機關，

此項用意吾人認為相當良善，如此可以避免及格人員任職之不穩定性，甚至造成人事安排之困難及工作推

動之中斷與不易；同時亦可達「專才專用、適才適所、考用合一」意旨。故為一種相當良好的設計。 

 

三、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復審」與「申訴、再申訴」均屬保障公務人員權益之救濟途徑。

試從「提起人」、「標的」、「受理機關」、「提起期間」以及「有無最終救濟」等五項，比

較兩者之間的制度性差異？（20分） 

答： 
我國公務人員保障法中有「復審」及「申訴、再申訴」之程序途徑，玆從下列幾方向來比較二者之差異性 

(一)從「提起人」方向來看： 
1.復審 

(1)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以下均簡稱原處分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

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得依本法提起復審。非現職公務人員基於其原公務人員身分之請求權

遭受侵害時，亦同。（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2)公務人員已亡故者，其遺族基於該公務人員身分所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時，亦得依本法規

定提起復審。（二十五條第二項） 
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為損害其權利或利益

者，亦得提起復審。（二十六條第一項） 
前項期間，法令未明定者，自機關受理申請之日起為期二個月。（二十六條第二項） 

2.申訴、再申訴 
(1)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

提起申訴、再申訴。（七十七條第一項） 
(2)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於前項之管理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七十七條第二項） 

公務人員離職後，接獲原服務機關之管理措施或處置者，亦得依前二項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七

十七條第三項） 
3.由上得知復審之提起人為公務人員、非現職公務人員或公務人員已亡故者其遺族亦得提起；而申訴為公

務人員及離職後之公務人員亦得提起。 
(二)從「標的」方面來看 

由上列二十五條及二十六條、七十七條等條文看出復審之標的為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及身分請求權、財產

請求權等遭受侵害，而申訴、再申訴之標的為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處置等。 
(三)從「受理機關」方面來看 

復審應由復審人繕具復審書經由原處分機關向保訓會提起後審；但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不服服務機關

函後者，得於復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 
(四)從「提起期間」方面來看： 

復審之提起，應自行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前項期間，以原處分機關收受復審書之日期為準。 
復審人誤向原處分機關以外機關提起復審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復審之日。 
而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於管理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五)從「有無最終救濟」方面來看： 
保訓會復審決定依法得聲明不服者，復審決定書應附記如不服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依法向該管司法機關請求救濟。（七十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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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復審有其最終之救濟途徑；而申訴不服，可提再申訴，但此為最後之決定，並無再向其他管道尋

求救濟之途徑。 
 
四、依據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遺族領受撫卹金之順序為何？並請就此一領卹順序有無應予檢討

之處，提出個人見解論述之。（20分） 

答： 
(一)依據「撫卹法」第八條之規定： 

1.公務人員遺族領受撫卹金之順序如左： 
(1)父母、配偶、子女及寡媳。但配偶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2)祖父母、孫子女。 
(3)兄弟姊妹，以未成年或已成年而不能謀生者為限。 
(4)配偶之父母、配偶之祖父母，以無人扶養者為限。 

2.前項遺族同一順序有數人時，其撫卹金應平均領受；如有死亡或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領受權時，由其

餘遺族領受之。 
3.第一項遺族，公務人員生前預立遺囑指定領受撫卹金者，從其遺囑。 
4.依「撫卹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之規定：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遺族之撫卹金領受權，如因死亡或拋棄或法定事由而喪失時，其撫卹

金應均給同一順序其他有領受權之人，同一順序無人領受時，由次一順序遺族領受。 
(二)由上列規定可以看出，原則上遺族乃按法律所規定之順序領取，但其後又規定若有遺囑所指定領受撫卹金

者，則以此為主，不一定按列舉之順序。此種規定將發生一些問題，諸如：前列順序雖仍為其遺囑限制領

取之範圍，但若公務人員將其完全給某一個人，則將造成其他遺族無法受到應有照顧之憾，實不是該法之

原意也。而且為因應時代之變遷，遺族之各列順序也應予以調整才較完備。 
 

五、解釋名詞：（每小題4分，共20分） 

(一)另予考績 

(二)派代送審 

(三)職務跨等 

(四)彈劾 

(五)專業訓練 

答： 
(一)另予考績： 

所謂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

績。綜上述之年終考績，係於每一個考績年度終了時，對人員全年在職工作成績所辦理一次之考評。但對

部分公務人員之基於各種不同原因，於一個考績年度之中，已任職半年以上但不足一年者，即根本不得參

加年終考績，此對人員之半年以上工作勞績悉予抹殺，似稍欠公平；故法律定有另予考績之制度，稍資彌

補。 
(二)派代送審 

派代送審為任用之程序之一，其主要規定如下： 
1.派代（先派代理）：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經依職權規定

先派代理，限於實際代理之日起三個月內送請詮敘部詮敘審定。但卻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送審者，應報

經銓敘部核准延長，其期限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最多再延長以二個月為限，經銓敘審定不合格

者，應即停止其代理。」 
2.送審：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各機關主管之人事人員對於擬任人員之送

審，應負責查催，並主動協助於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定期限內填具擬任人員送審書表，連同公務人員履歷

表、學經歷證明文件及服務誓言，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逾限不送審者，各該機關得予停止代理。擬任人

員依限送審並經銓敘審定者，自其實際代理之日起算其任職年資，未依限送審而可歸責於當事人者，自

各該機關送審之日起算其任職年資。如因人事人員疏誤者，各機關應查明責任予以懲處，並送銓敘部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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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務跨等 
我國人事制度在民國七十六年兩制合一之後採彈性列等，即職務列等依「職等標準」列入適當職等，但職

務列等得具彈性，即一個職務可列兩個或三個職等。 
(四)彈劾： 

彈劾乃對公務人員舉辦發奸之一種手段，此在我國憲法上乃屬監察院之職權。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規

定：對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之彈劾，須經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九人以上審查及決定，始得提出，不

受憲法第九十八條之限制。 
(五)專業訓練 

此屬我國訓練種類之一 
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第六條之規定： 
1.公務人員專業訓練及一般管理訓練得按官職等、業務需要或工作性質分階段實施。 
2.各機關學校業務變動或組織調整時，為使現職人員取得新任工作之專長，得由各主管機關辦理專業訓

練。 
 
 
 


